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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cil meeting of 2 June 2010 
 

Proposed amendments to Prof Hon Patrick LAU Sau-shing’s motion on 
 “Increasing the powers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District Councils in district planning” 
 
  Further to LC Paper No. CB(3) 740/09-10 issued on 27 May 2010, Members 
are invited to note that: 
 

 Amendments to motion 
 

Relevant wording
in Appendix 

(a) 2n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WONG Kwok-hing 
 
Hon WONG Kwok-hing will withdraw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Frederick FUNG Kin-kee’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 
 

(b) 3rd amendment moved by Hon Miriam LAU Kin-yee 
 
Hon Miriam LAU will withdraw her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Frederick FUNG’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Miriam LAU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er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WONG Kwok-hing’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Item 6 
(1 revised 

amend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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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endments to motion 
 

Relevant wording
in Appendix 

(c) 4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IP Kwok-him 
 
Hon IP Kwok-him will withdraw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Frederick FUNG’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IP Kwok-him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WONG Kwok-hing’s and/or Hon Miriam LAU’s 
amendment(s) (irrespective of whether it has been amended 
by Dr Hon Priscilla LEUNG Mei-fun) has/have been 
passed. 

 

 
 
 
 
 
 

Items 9 to 13 
(5 revised 

amendments) 

(d) 5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Ronny TONG Ka-wah 
 
Hon Ronny TONG will withdraw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preceding his 
amendment has/have been passed. 
 

 
 

-- 
 
 

(e) 6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James TO Kun-sun 
 
Hon James TO will withdraw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preceding his amendment 
has/have been passed. 
 

 
 

-- 
 
 

(f) 7th amendment moved by Hon Paul TSE Wai-chun 
 
The President has given permission for Hon Paul TSE to 
revise the terms of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Hon WONG Kwok-hing’s amendment has been passed. 
 
Hon Paul TSE will withdraw his proposed amendment, if
any of the amendments other than that of Hon WONG 
Kwok-hing has/have been passed. 
 
 

 
 

Item 17 
(1 revised 

amendment) 

 
2.  For Members’ ease of reference,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are set out in the Appendix (Chinese version 
only).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refer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any of the wording 
in the Appendix, please contact Ms Jessica CHAN, Senior Council Secretary (3)4, at 
2869 9550 and the Secretariat will prepare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the required 
wording for reference by the Member concerned. 
 
3.  To economize on the use of paper, the Appendix which contains 18 pages 
will be issued by e-mail only.  However, two copies of the Appendix together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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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levant circular will be placed on the two wooden cabinets at the corridor 
between the Chamber and Ante-Chamber throughout the relevant Council meeting.  
Also, two copies will be placed inside the Chamber (one at the last row of the 
Government Despatch Box near Entrance A and one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Chamber 
near Entrance C, i.e. the entrance where two stewards are seated).  If any Member 
wishes to obtain a personal copy, please contact Council Business Division 3 at 
2869 9492. 
 
4.  In addition, the terms of the original motion and of the motion, if amended in 
various scenarios, together with the relevant circular are also uploaded on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website to facilitate Members’ reference. 
 
 
 
 
 
 
 

 ( Mrs Justina LAM ) 
 for Clerk to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Encl. (Appendix issued by e-mail only) 



附錄  
Appendix 

2010年 6月 02日 (星期三 )舉行的立法會會議  
“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 ”議案辯論  

 
 

1. 劉秀成議員的原議案  

 
鑒於現時區議會的角色以諮詢職能為主，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

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劃時未能把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閡和不

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持；就

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化、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

並舉辦社區建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凝聚地區規劃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區議會和規劃署合作，與有

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會整體利

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劃和切實

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

垃圾回收場、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社區，  
 
從而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

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2. 經馮檢基議員修正的議案  

 
隨着市民對優質都市生活要求日趨提升，而鑒於現時區議會的角色以

諮詢職能為主，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再加上現
時委任區議員從根本上缺乏任何認受性，在制訂規劃時未能把當區的

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映，亦由於規劃和
土地政策傾斜，以及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

位，以致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

府依據可持續發展的理念，並以公眾參與為大原則，革新現時的規劃
和土地政策，同時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    -  2

(一 ) 全面取消區議會委任制，令區議會能全面和真正代表地區居
民意願；  

 
(一 )(二 ) 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化、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

並舉辦社區建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凝聚地區規劃的共識； 
 
(二 )(三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區議會和規劃署合作，與有

關政策部門協調，並透過公眾參與過程，因應各區實際需要

和願景，以平衡地區和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

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劃和切實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四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及公民社會組織為當

區進行不同專題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

署參考；及  
 
(四 )(五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

垃圾回收場、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社區，  
 
從而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

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馮檢基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3. 經王國興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 1999年兩個前市政局被取消後，政府承諾下放兩個前市政局
部分職權，但目前擴大區議會權責仍未全部到位，區議會的角色仍以

諮詢職能為主，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

劃時未能把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

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

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

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從社會的根基開始，以社區為本，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

化、公共衞生、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並舉辦社區建

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讓公眾可廣泛參與，凝聚地區規劃

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立法會、區議會和規劃署合

作，與有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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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

劃和切實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以
完善政府部門在規劃前期階段的設計工作；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公共街市、圖書
館、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垃圾回收場文物古蹟的保育
及活化、公共衞生設施、公廁浴室、垃圾收集站及分類回收
設施、污水處理廠、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

社區；  
 
(五 ) 發揮區議會的參與及監督作用，促使有關政府部門提交時間

表，早日完成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的各項公共工程；及  
 
(六 ) 進一步加強立法會、政府部門、各區區議會三者之間的溝通

合作，以全面配合發揮協同效應，從而令公共資源有效善用，
並最大限度地減少重覆及內耗，改善對全港市民服務水平，  

 
從而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

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4. 經劉健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自從代議政制推行至今，區議會的角色以諮詢職能為主，對

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劃時未能把以致區
議會就當區規劃的意見常被忽略，令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往往
未能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

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

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化、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

並舉辦社區建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凝聚地區規劃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區議會和規劃署合作，與有

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會整體利

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劃和切實

可行的改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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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

垃圾回收場、焚化爐、骨灰龕等，並就影響當區居民的其他
設施，如堆填區等的規劃，充分諮詢區議會的意見，以建立

整合而完善的社區；及  
 
(五 ) 積極支持各區，按照當區的特色，發展地區經濟，例如適當

規劃區內的旅遊資源，以發展地區旅遊，以及研究設立獨特
及具吸引力的美食特區或露天市集，以促進當地就業，  

 
從而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

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5. 經劉健儀議員及梁美芬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自從代議政制推行至今，區議會的角色以諮詢職能為主，對

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劃時未能把以致區
議會就當區規劃的意見常被忽略，令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往往
未能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

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

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化、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

並舉辦社區建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凝聚地區規劃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區議會和規劃署合作，與有

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會整體利

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劃和切實

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

垃圾回收場、焚化爐、骨灰龕等，並就影響當區居民的其他
設施，如舊區重建、樓宇安全、海濱用地、環保及堆填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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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規劃，充分諮詢優先諮詢並尊重區議會的意見，以建立整

合而完善的社區；及  
 
(五 ) 積極支持各區，按照當區的特色，發展地區經濟，例如適當

規劃區內的旅遊資源，以發展地區旅遊，以及研究設立獨特
及具吸引力的美食特區或露天市集，以促進當地就業，  

 
從而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

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 

 
 
6. 經王國興議員及劉健儀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 1999年兩個前市政局被取消後，政府承諾下放兩個前市政局
部分職權，但目前擴大區議會權責仍未全部到位，區議會的角色仍以

諮詢職能為主，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

劃時未能把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

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

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

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從社會的根基開始，以社區為本，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

化、公共衞生、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並舉辦社區建

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讓公眾可廣泛參與，凝聚地區規劃

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立法會、區議會和規劃署合

作，與有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

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

劃和切實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以
完善政府部門在規劃前期階段的設計工作；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公共街市、圖書
館、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垃圾回收場文物古蹟的保育
及活化、公共衞生設施、公廁浴室、垃圾收集站及分類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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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施、污水處理廠、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

社區；  
 
(五 ) 發揮區議會的參與及監督作用，促使有關政府部門提交時間

表，早日完成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的各項公共工程；及  
 
(六 ) 進一步加強立法會、政府部門、各區區議會三者之間的溝通

合作，以全面配合發揮協同效應，從而令公共資源有效善用，
並最大限度地減少重覆及內耗，改善對全港市民服務水平；  

 
(七 ) 就影響當區居民的其他設施，如堆填區等的規劃，充分諮詢

區議會的意見；及  
 
(八 ) 積極支持各區，按照當區的特色，發展地區經濟，例如適當

規劃區內的旅遊資源，以發展地區旅遊，以及研究設立獨特

及具吸引力的美食特區或露天市集，以促進當地就業，  
 
從而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

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7. 經王國興議員、劉健儀議員及梁美芬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 1999年兩個前市政局被取消後，政府承諾下放兩個前市政局
部分職權，但目前擴大區議會權責仍未全部到位，區議會的角色仍以

諮詢職能為主，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

劃時未能把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

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

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

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從社會的根基開始，以社區為本，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

化、公共衞生、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並舉辦社區建

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讓公眾可廣泛參與，凝聚地區規劃

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立法會、區議會和規劃署合

作，與有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

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

劃和切實可行的改善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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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以
完善政府部門在規劃前期階段的設計工作；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公共街市、圖書
館、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垃圾回收場文物古蹟的保育
及活化、公共衞生設施、公廁浴室、垃圾收集站及分類回收
設施、污水處理廠、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

社區；  
 
(五 ) 發揮區議會的參與及監督作用，促使有關政府部門提交時間

表，早日完成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的各項公共工程；及  
 
(六 ) 進一步加強立法會、政府部門、各區區議會三者之間的溝通

合作，以全面配合發揮協同效應，從而令公共資源有效善用，
並最大限度地減少重覆及內耗，改善對全港市民服務水平；  

 
(七 ) 就影響當區居民的其他設施，如舊區重建、樓宇安全、海濱

用地、環保及堆填區等的規劃，充分諮詢優先諮詢並尊重區

議會的意見；及  
 
(八 ) 積極支持各區，按照當區的特色，發展地區經濟，例如適當

規劃區內的旅遊資源，以發展地區旅遊，以及研究設立獨特

及具吸引力的美食特區或露天市集，以促進當地就業，  
 
從而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

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 

 
 

8. 經葉國謙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雖然區議會的角色以諮詢職能為主，但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

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劃時未能把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

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

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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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並相應加強對
區議會及區議員的支援，包括：  
 
(一 ) 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化、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

並舉辦社區建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凝聚地區規劃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區議會和規劃署合作，與有

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會整體利

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劃和切實

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

垃圾回收場、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社區；  
 
(五 ) 加強區議會秘書處的人力支援及資源；及  
 
(六 ) 為區議員提供任滿酬金、醫療福利，以及取消區議員雜項開

支津貼課稅的安排，  
 
從而提升區議會履行權責的水平，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

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9. 經王國興議員及葉國謙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 1999年兩個前市政局被取消後，政府承諾下放兩個前市政局
部分職權，但目前擴大區議會權責仍未全部到位，區議會的角色仍以

諮詢職能為主，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

劃時未能把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

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

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

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從社會的根基開始，以社區為本，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

化、公共衞生、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並舉辦社區建

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讓公眾可廣泛參與，凝聚地區規劃

的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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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立法會、區議會和規劃署合

作，與有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

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

劃和切實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以
完善政府部門在規劃前期階段的設計工作；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公共街市、圖書
館、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垃圾回收場文物古蹟的保育
及活化、公共衞生設施、公廁浴室、垃圾收集站及分類回收
設施、污水處理廠、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

社區；  
 
(五 ) 發揮區議會的參與及監督作用，促使有關政府部門提交時間

表，早日完成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的各項公共工程；及  
 
(六 ) 進一步加強立法會、政府部門、各區區議會三者之間的溝通

合作，以全面配合發揮協同效應，從而令公共資源有效善用，
並最大限度地減少重覆及內耗，改善對全港市民服務水平；

及  
 
(七 ) 加強對區議會及區議員的支援，包括加強區議會秘書處的人

力支援及資源，並為區議員提供任滿酬金、醫療福利，以及

取消區議員雜項開支津貼課稅的安排，  
 
從而提升區議會履行權責的水平，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

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0. 經劉健儀議員及葉國謙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自從代議政制推行至今，區議會的角色以諮詢職能為主，對

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劃時未能把以致區
議會就當區規劃的意見常被忽略，令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往往
未能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

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

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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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化、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

並舉辦社區建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凝聚地區規劃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區議會和規劃署合作，與有

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會整體利

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劃和切實

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

垃圾回收場、焚化爐、骨灰龕等，並就影響當區居民的其他
設施，如堆填區等的規劃，充分諮詢區議會的意見，以建立

整合而完善的社區；及  
 
(五 ) 積極支持各區，按照當區的特色，發展地區經濟，例如適當

規劃區內的旅遊資源，以發展地區旅遊，以及研究設立獨特
及具吸引力的美食特區或露天市集，以促進當地就業；及  

 
(六 ) 加強對區議會及區議員的支援，包括加強區議會秘書處的人

力支援及資源，並為區議員提供任滿酬金、醫療福利，以及

取消區議員雜項開支津貼課稅的安排，  
 
從而提升區議會履行權責的水平，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

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1. 經劉健儀議員、梁美芬議員及葉國謙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自從代議政制推行至今，區議會的角色以諮詢職能為主，對

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劃時未能把以致區
議會就當區規劃的意見常被忽略，令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往往
未能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

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

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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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化、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

並舉辦社區建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凝聚地區規劃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區議會和規劃署合作，與有

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會整體利

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劃和切實

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

垃圾回收場、焚化爐、骨灰龕等，並就影響當區居民的其他
設施，如舊區重建、樓宇安全、海濱用地、環保及堆填區等
的規劃，充分諮詢優先諮詢並尊重區議會的意見，以建立整

合而完善的社區；及  
 
(五 ) 積極支持各區，按照當區的特色，發展地區經濟，例如適當

規劃區內的旅遊資源，以發展地區旅遊，以及研究設立獨特
及具吸引力的美食特區或露天市集，以促進當地就業；及  

 
(六 ) 加強對區議會及區議員的支援，包括加強區議會秘書處的人

力支援及資源，並為區議員提供任滿酬金、醫療福利，以及

取消區議員雜項開支津貼課稅的安排，  
 
從而提升區議會履行權責的水平，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

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 

 
 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12. 經王國興議員、劉健儀議員及葉國謙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 1999年兩個前市政局被取消後，政府承諾下放兩個前市政局
部分職權，但目前擴大區議會權責仍未全部到位，區議會的角色仍以

諮詢職能為主，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

劃時未能把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

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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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

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從社會的根基開始，以社區為本，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

化、公共衞生、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並舉辦社區建

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讓公眾可廣泛參與，凝聚地區規劃

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立法會、區議會和規劃署合

作，與有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

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

劃和切實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以
完善政府部門在規劃前期階段的設計工作；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公共街市、圖書
館、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垃圾回收場文物古蹟的保育
及活化、公共衞生設施、公廁浴室、垃圾收集站及分類回收
設施、污水處理廠、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

社區；  
 
(五 ) 發揮區議會的參與及監督作用，促使有關政府部門提交時間

表，早日完成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的各項公共工程；及  
 
(六 ) 進一步加強立法會、政府部門、各區區議會三者之間的溝通

合作，以全面配合發揮協同效應，從而令公共資源有效善用，
並最大限度地減少重覆及內耗，改善對全港市民服務水平；  

 
(七 ) 就影響當區居民的其他設施，如堆填區等的規劃，充分諮詢

區議會的意見；及  
 
(八 ) 積極支持各區，按照當區的特色，發展地區經濟，例如適當

規劃區內的旅遊資源，以發展地區旅遊，以及研究設立獨特

及具吸引力的美食特區或露天市集，以促進當地就業；及  
 
(九 ) 加強對區議會及區議員的支援，包括加強區議會秘書處的人

力支援及資源，並為區議員提供任滿酬金、醫療福利，以及

取消區議員雜項開支津貼課稅的安排，  
 
從而提升區議會履行權責的水平，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

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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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3. 經王國興議員、劉健儀議員、梁美芬議員及葉國謙議員修正的議

案  
 
鑒於現時 1999年兩個前市政局被取消後，政府承諾下放兩個前市政局
部分職權，但目前擴大區議會權責仍未全部到位，區議會的角色仍以

諮詢職能為主，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

劃時未能把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

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

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

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從社會的根基開始，以社區為本，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

化、公共衞生、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並舉辦社區建

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讓公眾可廣泛參與，凝聚地區規劃

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立法會、區議會和規劃署合

作，與有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

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

劃和切實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以
完善政府部門在規劃前期階段的設計工作；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公共街市、圖書
館、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垃圾回收場文物古蹟的保育
及活化、公共衞生設施、公廁浴室、垃圾收集站及分類回收
設施、污水處理廠、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

社區；  
 
(五 ) 發揮區議會的參與及監督作用，促使有關政府部門提交時間

表，早日完成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的各項公共工程；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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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進一步加強立法會、政府部門、各區區議會三者之間的溝通
合作，以全面配合發揮協同效應，從而令公共資源有效善用，
並最大限度地減少重覆及內耗，改善對全港市民服務水平；  

 
(七 ) 就影響當區居民的其他設施，如舊區重建、樓宇安全、海濱

用地、環保及堆填區等的規劃，充分諮詢優先諮詢並尊重區

議會的意見；及  
 
(八 ) 積極支持各區，按照當區的特色，發展地區經濟，例如適當

規劃區內的旅遊資源，以發展地區旅遊，以及研究設立獨特

及具吸引力的美食特區或露天市集，以促進當地就業；及  
 
(九 ) 加強對區議會及區議員的支援，包括加強區議會秘書處的人

力支援及資源，並為區議員提供任滿酬金、醫療福利，以及

取消區議員雜項開支津貼課稅的安排，  
 
從而提升區議會履行權責的水平，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

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劉健儀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梁美芬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及下加虛線標示。 

 
 葉國謙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雙橫線標示。 

 
 

14. 經湯家驊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區議會選區太小，致令區議員不時為爭取地區利益而忽視整
體社會發展需要；另外，區議員的角色亦以諮詢職能為主，對參與地

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劃時未能把當區的實際情

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

策部門的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

當區人士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詳細考慮擴大區議會選區，增撥
資源，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化、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

並舉辦社區建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凝聚地區規劃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區議會和規劃署合作，與有

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會整體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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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劃和切實

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

垃圾回收場、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社區，  
 
從而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

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湯家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15. 經涂謹申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區議會的議席並非全部由民選產生，且其角色以諮詢職能為

主，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劃時未能把

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映，亦由於

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政府的地區

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落實區議會全面民
主化，並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全面取消區議會委任及當然議席，令區議會的議席全部由直

接選舉產生，令區議會能全面和真正代表地區居民意願；  
 
(一 )(二 ) 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化、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

並舉辦社區建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凝聚地區規劃的共識； 
 
(二 )(三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區議會和規劃署合作，與有

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會整體利

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劃和切實

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四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  
 
(四 )(五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地區性社區建設及

配套設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文娛康樂設施、休憩

空間、垃圾回收場、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

社區；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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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政府必須就規劃全港性的必要設施，包括公共房屋、垃圾回

收場、焚化爐、骨灰龕等，諮詢區議會，讓區議會向政府提
供意見，政府並須提供區議會所需資料和回應，使政府作全
港性規劃時能納入區議會的意見，  

 
從而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

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涂謹申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16. 經謝偉俊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區議會的角色以諮詢職能為主，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

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劃時未能把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閡和不

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持；就

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化、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

並舉辦社區建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凝聚地區規劃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區議會和規劃署合作，與有

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會整體利

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劃和切實

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

垃圾回收場、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社區；
及  

 
(五 ) 透過發掘、保育和優化有歷史、地方或文化色彩的旅遊資源

及增建旅遊硬件設施，加強區議會規劃及推廣地區旅遊發展
的角色，  

 
從而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

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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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謝偉俊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17. 經王國興議員及謝偉俊議員修正的議案  

 
鑒於現時 1999年兩個前市政局被取消後，政府承諾下放兩個前市政局
部分職權，但目前擴大區議會權責仍未全部到位，區議會的角色仍以

諮詢職能為主，對參與地區規劃的實質權責未有明確定位，在制訂規

劃時未能把當區的實際情況與居民意願及時 ‘由下而上 ’向政府當局反

映，亦由於資源分配因政策部門的隔閡和不同優次而未能到位，以致

政府的地區規劃經常未獲當區人士支持；就此，本會促請政府提升區

議會的地區規劃權責，包括：  
 
(一 ) 從社會的根基開始，以社區為本，加強區議會參與美化、綠

化、公共衞生、環境改善工程與管理的工作，並舉辦社區建

設論壇和公開設計比賽，讓公眾可廣泛參與，凝聚地區規劃

的共識；  
 
(二 ) 把香港劃分為幾個大型社區，由立法會、區議會和規劃署合

作，與有關政策部門協調，因應各區實際需要和願景，以社

會整體利益為依歸，一起制訂並定時檢討 ‘以區為本 ’的地區規

劃和切實可行的改善計劃；  
 
(三 ) 增撥資源予區議會，以供聘請專業人士為當區進行不同專題

的規劃研究及城市設計，並將報告提交規劃署參考；及，以
完善政府部門在規劃前期階段的設計工作；   

 
(四 ) 賦予區議會權責參與規劃當區所需的大型社區建設及配套設

施，包括公共房屋、社區會堂及社區中心、公共街市、圖書
館、文娛康樂設施、休憩空間、垃圾回收場文物古蹟的保育
及活化、公共衞生設施、公廁浴室、垃圾收集站及分類回收
設施、污水處理廠、焚化爐、骨灰龕等，建立整合而完善的

社區；  
 
(五 ) 發揮區議會的參與及監督作用，促使有關政府部門提交時間

表，早日完成兩個前市政局遺留下的各項公共工程；及  
 
(六 ) 進一步加強立法會、政府部門、各區區議會三者之間的溝通

合作，以全面配合發揮協同效應，從而令公共資源有效善用，
並最大限度地減少重覆及內耗，改善對全港市民服務水平；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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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 透過發掘、保育和優化有歷史、地方或文化色彩的旅遊資源

及增建旅遊硬件設施，加強區議會規劃及推廣地區旅遊發展

的角色，  
 
從而集合政府、議會及市民的力量落實地區規劃發展，合力優化各區

生活環境，把香港建成為優質城市。  
 
 
註： 王國興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或刪除線標示。 

 
 謝偉俊議員的修正案以下加單橫線標示。 

 
 
 


